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5年重点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5年重点行动方案的部署要求，持续做好省局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结合我局职责，制定本实施方案。

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聚焦粮食和物资储备经营主体最关心领域，围绕重点工作任务，突出改革引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经营主体所需，集中靶向发力，有效解决企业反映集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切实推动行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二、主要任务
制定重点行动实施方案并推动落实。制定省局2025年度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实施方案，并在局网站公开。成立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配备营商环境建设工作联络员。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重点行动任务，逐项细化分解并明确责任单位及完成时限。及时办理省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交办督办事项，每月25日前按照要求报送工作进展情况。（政策法规处牵头，相关处室配合）

2、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定期向社会公布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接受社会监督，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舆论引导。畅通惠企政策传输渠道，利用省综合政策直达等平台，加强线上指导，提供惠企政策服务。畅通企业诉求渠道，利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拓宽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做好企业诉求收集、汇总、处理和反馈，切实为经营主体排忧解难。（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3、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全面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相关政策要求，做到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公共资源配置全流程透明化，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并做好相关政策解读及回应关切工作。（办公室牵头，相关部门配合）
4、推进政务服务工作。规范我局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事项进驻省政府政务大厅实现“应进必进”，对接使用新版全流程审批系统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确保省政务服务平台事项管理系统中部门事项要素信息准确。推行“不见面审批”，让企业“少跑腿”“零跑腿”，推动经营主体“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法规处牵头，粮食储备处、盐务处配合）
5、加强合法合规审查。全面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细则纲要》，切实加强我局规范性文件管理，认真开展合法性审查工作。强化公平竞争工作指导，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政策法规处）

6、落实信用替代证明措施。坚持为企业请进来、走出去提供便利，公平公正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正确反映企业信用情况。及时准确将企业信用信息上传省信用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信用证明提供可靠依据。（政策法规处牵头，执法督查处、盐务处配合）

7、规范涉企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杜绝涉企乱执法、乱检查、乱罚款。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实施“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在实施处罚中注重说服教育，运用好行政约谈、行政告诫等监管方式。加强监督指导，注重制度宣传，强化层级监管，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执法督查处、盐务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处）
8、提高信用监管效能。夯实监管责任，建立健全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监管责任清单制度，完善监管规则和执行标准。严格落实监管层级，强化属地监管责任。建立完善市场主体首负责任制，落实企业内部管理责任。开展信用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健全企业信用承诺制度。深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加强“互联网+监管”，落实联合执法抽查制度。（执法督查处、盐务处）

9、抓好粮食收购工作。统筹抓粮食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工作。跟踪国家增储政策，指导中储粮吉林分公司稳市场、保粮价。关注边界地区稻谷价格，粮价低于最低收购价，及时启动执行预案。强化储备协同联动，建立央地储备协同、信息共享机制，执行好轮换购销计划。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监督检查，充分发挥12315、12325热线“前哨”作用，综合运用“双随机”“四不两直”、信息化等无感暗访方式，确保全省粮食市场平稳有序。（粮食储备处、执法督查处）
10、推动吉林大米品牌建设。优化“吉字号”农产品品牌建设机制。制定吉林大米品牌建设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吉林大米品牌、营销、创新、产业四大体系。充分发挥“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和“一代金黄，天赐之礼 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等公用品牌广告语宣传推广作用，赋能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加快吉林大米生态网链建设，全链条推动品牌提级和产业发展。（大米产业处）
11、推动玉米水稻产业集群发展。依托粮食主产区优势资源、提升玉米水稻产业规模化，延伸产业链。制定吉林省玉米水稻产业集群规划和发展推进工作方案，围绕玉米深加工、饲料、鲜食玉米、水稻和玉米大米主食化类及其他产业，做大做强做优玉米水稻集群，实现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产业发展处）

   12、加强粮食产销合作。着眼“走出去、请进来”，推动全省粮食市场购销两旺。加强省际间粮食产销合作，畅通粮食流通渠道，持续开展粮食储备合作。积极为企业搭建平台，组织参加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粮食产销对接活动，促进企业合作和粮食销售。（市场流通处）
13、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管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政府采购。严格执行招投标程序，围绕项目建设、品牌打造等工作，切实提高招投标管理水平，杜绝招标人明招暗定、监管人设租寻租，项目管理人监守自盗等违法违规问题。（局机关有关处室、直属各单位）

14、抓实安全生产监督指导。推动安全生产监管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积极探索“无感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模式，推动利用视频AI识别、大数据筛查、远程检查等技术手段，优化监管效能。拓展吉林省粮食购销监管平台安全生产模块功能，不断提高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智能化信息化水平。落实安全生产包保工作制度，常态化做好粮食行业和物资储备领域企事业单位指导服务工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处）

15、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强化多方位媒体宣传，积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展示我局营商环境建设的亮点和成绩，争取有较多经验做法被国家级、省直媒体宣传播发。(办公室牵头，相关处室配合)
三、方法步骤
1、组织准备阶段（4月30日前）
按照《吉林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5年重点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实际，明确省局优化全年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所要完成的任务目标及责任处室（单位），对所要完成的任务逐项细化分解。

2、任务实施阶段（5月1日至10月中旬）

各处室（单位）要对照任务分工和具体工作措施，认真组织落实，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每月20日前整理本部门营商环境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典型做法报送省局牵头部门。政策法规处每月25日前将月工作总结及涉营商环境案件情况报省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

3、检查验收阶段（10月中旬至11月底）

11月30日前，各处室（单位）要对照本方案确定的任务进行自查，报送相关情况、主要做法、初步成效、取得的经验等内容，由政策法规处汇总后报省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同时各相关部门要指派专人负责准备相关工作材料，接受省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的检查考核。



